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

扶持基金征收管理操作规程

第一条 为做好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以下简称后期扶持基金）的征收管理工作，规范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以下简称专员办）征管工作程序和行为，根据财政部《关于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综[2006]29号）、《中央单位预算外资金收入收缴管理改革试点办法》（财库[2002]38号）、《财政部关于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有关事宜的通知》（财库[2005]365号）、《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实施中央政府非税收入监管工作操作规程（试行）》（财监[2005]86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操作规程。

第二条 后期扶持基金是指国家为扶持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解决生产生活问题而设立的政府性基金。

后期扶持基金按照“收支两条线”原则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管理。

第三条 财政部授权驻各地专员办对当地省级电网企业代征的后期扶持基金进行征收管理。

第四条 后期扶持基金纳入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范围，实行直接缴库，缴入财政部为各专员办开设的中央财政汇缴专户。

代理银行通过资金汇划清算系统，按日自动汇划中央财政专户，当日营业终了，中央财政汇缴专户余额为零。

第五条 专员办应严格按照规定的征缴期限和征缴标准及时、足额征收后期扶持基金，不得拖延。

第六条 后期扶持基金的征收范围是省级电网企业在本省（区、市）区域内全部销售电量，但下列电量实行免征：

（一）农业生产用电量；

（二）省级电网企业网间销售电量（由买入方在最终销售环节向用户收取）；

（三）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免除交纳后期扶持基金的其他电量。

第七条  后期扶持基金的征收实行申报审核制。

（一）省级电网企业（代征单位）在每月10日前向专员办申报上月实际销售电量和应缴纳的后期扶持基金，并报送以下资料：

1.大中型水库后期扶持基金申报缴纳表（见附表1）

2.财务会计报表（指月度快报表、年报等资料）

3.专员办要求的其他有关资料。

（二）专员办受理省级电网企业申报资料后，应于每月12日前完成对资料的审核工作。审核的主要内容有：

1.申报资料的数据勾稽关系是否正确；

2.申报资料的基础要素是否齐全。

3.其他需要审核的内容。

（三）专员办审核工作结束后办理缴库手续。省级电网企业一般采取支票缴库的方式。

1.根据审核结果，专员办于每月15日前，使用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开具《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将第1-3联交省级电网企业；

2.省级电网企业收到《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当日，以转账支票的形式，将款项缴入代理银行，代理银行收款后在《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第1联加盖银行收讫章并将第1联退专员办，第2联由缴款人开户银行作借方凭证，第3联由收款人开户银行收款后作贷方凭证。

3.专员办接到银行退回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第1联后，经审核无误，在第4联加盖印章后交省级电网企业，第1联、第5联由专员办留存。

第八条 省级电网企业按《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开具的金额在规定期限内将款项及时足额缴入中央财政汇缴专户。如延期缴纳，专员办应责令其限期缴纳，并从逾期之日起按日加收2‰的滞纳金。

第九条 专员办应做好后期扶持基金的信息核对工作。

（一）对中央财政汇缴专户开户行报送的《代理银行非税收入旬（月）报表》进行核对。

（二）每月终了后（4个工作日内）与中央财政汇缴专户的账务进行核对。

（三）通过财政国库管理外围平台查询票据等相关信息进行数据核对。

第十条 专员办应于每月18日前，向财政部企业司、国库司、监督检查局报送《大中型水库后期扶持基金征缴月报表》（见附表2）

第十一条 专员办应根据省级电网企业全年实际销售电量，在次年3月底前完成对当地省级电网企业全年应缴后期扶持基金的清算和征缴，并上报《大中型水库后期扶持基金年度清算表》（见附表3）。在4月5日前，将上年度后期扶持基金征管情况的工作总结报告上报财政部监督检查局、综合司、企业司和国库司。

财政部对专员办征收管理后期扶持基金情况进行年度考核。考核办法另行制订。

第十二条 专员办应加强对后期扶持基金的日常征收管理工作。

（一）专员办要结合后期扶持基金入库进度情况，对电网企业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项检查。专员办实施专项检查，按照《财政检查工作办法》执行。

（二）专员办要加强与电网企业、代理银行的信息沟通，建立收入对账制度。

第十三条 专员办要按照《〈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印制发放流程》等文件要求，加强《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的领用、保管、使用的管理工作。

（一）专员办领用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应使用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对已领票号段申请认证，经财政部国库司确认后方可使用。已认证后的票据不得与其他专员办调剂使用。

（二）专员办领到票据后要进行登记，作废票据的各联次均应完整保存，不得丢失票据。

（三）专员办《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存根联（第5联）应保存5年，存档备查。保存期满需要销毁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由专员办登记造册，报财政部国库司统一核销。

第十四条 专员办要按照政务公开的要求，制订、落实征收工作各项内控制度。

（一）专员办要对省级电网企业的申报缴纳、退付情况实行经办人、处室负责人、办领导三级复核制度。

（二）专员办建立对非税收入征收工作有关印章（如收讫专用章、预留银行印鉴章等）使用管理的内控制度。

第十五条 专员办在征收管理中发现的政策界限不明确或处理依据不确定问题，应及时向财政部请示报告。

第十六条 对于擅自改变后期扶持基金征收范围、标准、对象和期限，以及截留、挤占、挪用后期扶持基金的单位及有关责任人，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触犯刑法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七条 本操作规程自2006年7月1日起执行。

附表：1.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申报缴纳表

      2.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缴月报表

      3.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___年度清算表

附表1：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申报缴纳表
（200 年 月）
	申报单位:
	
	
	单位：万千瓦时、千元

	项目
	行次
	本月数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累计

	省网公司销售电量
	1
	　
	　
	　

	免征电量
	2
	　
	　
	　

	应征电量
	3
	　
	　
	　

	应征基金数
	4
	　
	　
	　

	已征基金数
	5
	　
	　
	　

	欠征基金数
	6
	　
	　
	　

	申报缴纳基金数
	7
	　
	　
	　

	欠缴基金数
	8
	　
	　
	　

	备注:
	　

	企业经办人:
	　
	　
	申报日期：
	　

	专员办审批意见

	初审意见：
	复核意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终审意见：

	　

	　

	年  月  日


附表2：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缴月报表
（200 年 月）
	编制单位：
	
	
	单位：万千瓦时、千元

	项目
	行次
	本月数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累计

	年度计划数
	1
	——　
	　
	　

	省网公司销售电量
	2
	 
	　
	　

	免征电量
	3
	　
	　
	　

	应征电量
	4
	　
	　
	　

	征收标准
	5
	　
	　
	　

	应征基金数
	6
	　
	　
	　

	其中：占年度计划数比例
	　
	　
	　
	　

	已征基金数
	7
	　
	　
	　

	欠征基金数
	8
	　
	　
	　

	应缴基金数
	9
	　
	　
	　

	已缴基金数
	10
	　
	　
	　

	其中：占年度计划数比例
	　
	　
	　
	　

	欠缴基金数
	11
	　
	　
	　

	
	
	
	
	

	填报日期：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附表3：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____年度清算表
	编制单位：
	
	单位：万千瓦时、千元

	项目
	行次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累计

	年度计划数
	1
	　
	　

	省网公司销售电量
	2
	　
	　

	免征电量
	3
	　
	　

	应征电量
	4
	　
	　

	征收标准
	5
	　
	　

	应征基金数
	6
	　
	　

	已征基金数
	7　
	　
	　

	其中：完成年度计划比例
	
	　
	　

	欠征基金数
	8
	　
	　

	  其中：以前年度欠征数
	
	
	

	应缴基金数
	9
	　
	　

	已缴基金数
	10
	　
	　

	其中：上缴以前年度数
	　
	　
	　

	        完成年度计划比例
	
	
	

	欠缴基金数
	11
	　
	　

	填报日期：
	
	填表人：
	联系电话：


